
 

「解決大廈管理爭議服務」(「服務」) 

同意接受「服務」協議 

 

本協議於 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簽訂，協議各方 (在本協議內稱為

“調解各方 ”)為：  

 

(中文) 

 

(英文) 

(調解一方姓名：請以正楷填寫 

身份證明文件上註明的姓名) 

 (中文) 

 

(英文) 

(調解一方姓名：請以正楷填寫 

身份證明文件上註明的姓名) 

 

 

(身份證明文件號碼) 

 

 

 

 

(身份證明文件號碼) 

 

 

及召集人 /成員 1 為：  

 

 

 

 

及其他調解員 (下稱 “調解員”)(如有 )為： 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召集人/成員即爲「服務」的其中一名調解員。 

 

(召集人 /成員姓名：請用正楷填寫) 

 

 

(調解員姓名：請用正楷填寫) 

表格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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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  

1.  調解各方現接受民政事務總署 (民政總署 )所委任的召集人 /成員及

調解員按照本協議的條款就大廈管理的爭議 (爭議事項 )進行「服務」。

此「服務」為一調解服務，調解是由一個或多於一個分節構成的有

組織程序，在該等分節中，一名或多於一名不偏不倚的個人在不對

某項爭議或其任何部分作出判決的情況下，協助爭議各方作出下述

任何或所有事宜：  

(a) 找出爭議點；  

(b) 探求和擬訂解決方案；  

(c) 互相溝通；  

(d) 就解決爭議的全部或部分，達成協議。  

 

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的角色  

2.  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必須是獨立、中立及持平，並在不對爭議事項

或其任何部份作出判決的情況下，藉下列任何或所有方法協助調解

各方嘗試解決爭議事項：  

(a)  接收由調解各方提供與爭議事項相關的資料、記錄、文件，或

通訊；  

(b)  找出爭議點；  

(c)  就爭議事項 (i)促進調解各方探求並提出解決方案；及 (i i)如有

查詢，與調解各方分享意見及經驗以達致此目的；  

(d)  探討解決方案的可行性以符合調解各方的需要及關注事項；  

(e)  協助互相溝通；以及  

(f)  協助調解各方擬訂和解協議的條款。  

上文所指的解決方案在未成為最終和解協議條款及由雙方簽署確

認前，均對調解各方不具約束力。  

 

3.  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可與調解各方共同或分開會面。  

 

4.  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不會：  

(a) 強制任何一方接受任何方案；或   

(b)  為任何一方作出決定。  

 

5.  召集人 /成員的意見乃基於包括 (a)其經驗和專業；及 (b)調解各方在

召集人 /成員作出該意見前所披露、製作或呈交的一切資料、記錄、

文件，或通訊而盡其所能作出的。調解各方須確保提供的資料、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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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、文件，或通訊的全面性及準確性。民政總署及民政事務處 (民政

處 )及相關職員、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不會負責核實協議各方提供

的資料。  

 

6.  調解各方若有需要，亦可另行徵詢獨立之法律意見。  

 

利益衝突  

7.  「服務」開始前，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須盡其所知，向調解各方披

露他與任何一方先前的事務往來以及召集人和調解員在爭議事項

中的任何利益。  

 

8.  假如在「服務」過程中召集人 /成員或調解員察悉任何可合理地被認

為會影響他公正行事的能力的情況，召集人 /成員或調解員須即時向

調解各方透露該情況。就此，調解各方可決定是否繼續相關的委任，

或民政總署可考慮另行提名合適的召集人 /成員或調解員進行「服

務」。  

 

調解各方的共同合作  

9.  調解各方同意在「服務」期間與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及其他方衷誠

合作。  

 

達成協議之權力及代表  

10.  調解各方及 /或其授權代表出席「服務」中的會議，均具有達成和解

的一切權力或由具有上述權力的人士陪同協助下進行。  

 

11.   在「服務」期間，調解各方均可由一名或多於一名人士 (包括具有法

律專業資格的人士 )陪同，以提供協助及意見。  

 

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與調解各方之間的溝通  

12.  任何一方在私下向召集人 /成員及 /或調解員披露的資料，召集人 /成

員及 /或調解員須以保密方式處理，但披露資料的一方說明無須保密

則作別論。  

 

調解保密原則  

13. 

 

(a) 調解各方及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 明白及同意，除以下第

(13)(b)、 (c)及 (d)外，在「服務」中所披露、製作或呈交的一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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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、記錄、文件，通訊、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的意見及任何

於過程中達成之和解協議及其條款 ("機密資料 ")均須保密，除

調解各方同意所涉披露或因法律、規則、交易所或監管或政府

機構之要求而須作出披露的情形則為例外。若任何一方向召集

人 /成員或調解員披露資料時，以書面形式表明該些資料不得向

其他調解各方披露，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有責任履行該保密要

求，除非作出披露的一方另作聲明或因法律之要求而須作出披

露。  

 

 (b) 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及調解各方明白及同意，參與「服務」任

何一方之代表可向其所代表的一方之有關人士如所屬法團之

管理委員會 (如適用 )、法律代表及其他顧問、行政人員或業主

委員會成員 (如適用 )披露機密資料，因「服務」引起之事項及

和解協議書中之條款或潛在之條款。在該等情形下，任何參與

「服務」中的會議一方的代表只會向有需要知道該等資料之行

政人員作出披露。任何調解各方之代表將確保該些擁有機密資

料之行政人員會將資料保密及要求該些行政人員遵守本協議

之第 13項條文。  

 

 (c) 機密資料之披露，均受保密權及在無損權益的基礎下進行，所

作的披露不得用於後繼的仲裁，審裁程序或訴訟。除因履行或

執行和解協議所需，和解協議亦同樣受保密要求的規範。所有

草擬的和解協議或未經簽署的協議書，均不可作後繼的仲裁、

審裁程序或訴訟的呈堂證供。調解各方同意不會在後繼的仲

裁、審裁程序或訴訟傳召召集人 /成員或調解員或民政總署及民

政處及相關職員作為證人或提供任何有關「服務」的任何文件、

資料及通訊作為呈堂證供。  

 

 (d) 若調解任何一方或雙方要求召集人 /成員提供意見 /評估或在收

到任何召集人 /成員提供的意見 /評估後繼續調解過程，則召集

人 /成員可向協議各方及調解員披露協議各方 (包括協議另一

方 )所披露、製作或呈交的一切資料、記錄、文件，或通訊以及

其意見 /評估。  

 

終止「服務」  

14.  調解的任何一方可在諮詢召集人 /成員或調解員的意見後終止「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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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」。  

 

15.   召集人 /成員或調解員在諮詢調解各方後如認為無法協助調解各方

解決爭議，可終止「服務」。  

 

為爭議達成和解  

16.  透過「服務」而達成的和解條款，須以書面形式紀錄，並經調解各

方或其代表簽署，方具法律約束力。  

 

免除責任及彌償  

17. 調解各方共同及個別地免除、撤銷及彌償民政總署及民政處及相關

職員、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，就與任何按本協議進行的「服務」有

關或由此引起或有關連的任何（不論涉及疏忽與否的）行為或缺失

而引起的所有責任，惟任何因欺詐或不誠實所產生的後果除外。  

 

調解規則  

18. 「服務」必須按照本協議及「服務」之調解規則（見附件A）的條款

進行。  

 

「服務」費用   

19. 「服務」費用全免。   

 

「服務」的法律效力及效果  

20. 本協議受香港特別行政區的法律管轄，香港特別行政區法院有專有

審判權，就本協議書及「服務」所引起或與此有關的任何事宜作出

裁定。  

 

收集個人資料目的說明  

收集目的  

21. 本協議書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民政總署及民政處及相關職員會僅用

作處理「服務」的申請、提供「服務」及評估或統計「服務」之用。  

 

資料轉移對象類別  

22. 你在這份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可能會為上文第 21 段所述目的而

向政府其他政策局、部門、各方當事人、獲委派處理此個案的召集人

/成員及調解員，以及其他有關人士和團體披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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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閱個人資料  

23. 根據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第 18 及 22 條，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

規定，你有權查閱及改正個人資料。你查閱資料的權利，包括有權索

取你在這份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副本。  

 

查詢  

24. 如對這份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，包括查閱及改正資料，

應與下述人員聯絡：  

 

行政主任 (4)1 

民政事務總署第四科  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 130 號  

修頓中心  31 樓  

電話： 2835 2127 

 

 

 

簽署調解協議  

日  期  ： 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  

 

 

 

 中文姓名* 英文姓名* 簽署 

 

調解一方或其代表  

 

 

 

 

 

調解一方或其代表  

 

 

 

 

 

召集人/成員   

 

 

 

 

 

調解員  

 

 

 

 

 

* 請以正楷填寫身份證明文件上註明的姓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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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參與者之保密協議  

(由參與會議之第三者簽署，包括但不限於調解各方之代表、法律顧問等 ) 

 

鑑於容許參加此次之會議，本人及以下簽署人士同意遵守「同意接受『服

務』協議」第 13 項之保密條文，及向召集人 /成員及調解員和調解各方

承擔，除因法庭諭令及調解各方作出共同書面要求，本人不會向外界披

露有關這「服務」之資料，及在任何訴訟程序作證。本人同意承擔違反

該保密條文之一切責任。  

 

簽署   )  

)  

)  

)  

 

 

 

簽署   

 

)  

)  

)  

)  

 

 

簽署   

 

 

)  

)  

)  

)  

 

 

簽署  

 

)  

)  

)  

)  

 

 

日期 :  

 

 召集人 /成員、調解員、調解各方之任何一方或民政總署及民政處及

相關職員均可要求任何出席會議及其後延續會議之人士簽署此「會議參

與者之保密協議」。  

     


